



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

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
一、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职责
1、贯彻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政策；在权限范围内拟定发布工商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。
2、负责各类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以及授权范围内的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，依法核定注册单位名称，审批、颁发有关证照。
3、负责落实微型企业发展相关政策、工作规划，协调各部门做好微型企业发展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4、承担依法规范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责任，负责监督管理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。
5、负责各类市场主体监督管理，承担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相关责任。
6、承担监督管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责任，组织开展有关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工作，按分工查处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，负责消费者咨询、投诉、举报的处理和消费维权网络体系建设等工作，保护经营者、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7、承担查处违法直销和传销案件的责任，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。
8、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、商业贿赂、贩私等经济违法违章行为。
9、负责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中介组织经营活动，查处市场中介组织违法行为，指导市场中介组织规范发展。
10、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，负责管理动产抵押登记，组织监督管理拍卖行为，负责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。
11、指导广告业发展，依法监督管理广告发布和经营行为，依法查处广告违法行为。
12、负责商标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著名商标推荐和指导驰名商标申报工作，认定辖区知名商标；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并查处商标违法行为；依法保护特殊标志、官方标志并查处侵权行为。
13、承担本地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组织开展企业信用信息征集整合、共享和应用，指导县级部门开展信用体系建设。研究分析并依法公示市场主体相关信息，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。
14、负责个体工商户、小微企业、专业市场党建工作；负责非公组织党建工作信息系统和网络开发、维护工作，利用注册登记、巡查监管全面动态掌握非公经济组织情况；抓好党组织组建和党员队伍建设工作。
15、承办上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当地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本单位构成
根据上述职责，市工商下设经检支队、开发区分局、专业分局、红旗分局、卫滨分局、牧野分局，以及市工商局信息中心、新乡市消费者协会、新乡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、新乡市广告协会。
三、人员编制情况
 我单位行政编制487人,2016年末实有在职人员457人，事业编制82人，2016年末实有77人。其中财政全额人员520人，差额供给和自收自支人员49人。离退休人员178人，均为财政全额人员。
第二部分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一、收支决算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。2016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总计6418.06万元，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616.82万元。2015年收入1295.27万元，支出1336.73万元。2016年其中基本支出5231.05万元，项目支出1385.77万元。其中2011501行政运行支出4946.49万元， 20115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412.40万元，2011505执法办案专项支出604.81万元，2011599其他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支出259.97万元。总体而言，基本支出总额5231.0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9.06%，项目支出总额1385.7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0.94%。
[bookmark: _GoBack]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没有进行比较的原因是2016年部门决算与2015年决算部门决算公开口径不同，。2016年部门决算包含下属二级机构，2015年决算只包含工商局机关本身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。本年支出：6559.48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5206.89万元，项目支出1352.6万元。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。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96.69万元。分项为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为0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95.55万元，车辆保有量为52辆；公务接待费支出1.14万元,45批次,380人次。
四、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情况。机关运行经费508万元。主要用于系统内各单位机关运行。
五、政府采购情况。2016年度我局在货物、工程、服务类采购中，均按政府采购协议供货、招标等法定程序进行。2016年度政府采购决算273.74万元，其中：采购货物112.41万元，工程144.44万元，服务16.89万元。
六、政府性基金情况。无
第三部分、名词解释
1、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市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2、基本支出：指部门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，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。
3、项目支出：指部门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。
4、“三公”经费: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，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领导干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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